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親字第39號

原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人丙○○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余岳勳律師

被      告  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賴皆穎律師

當事人間確認親子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認領原告甲○○為其子女。

二、被告與原告丙○○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酌定由原告丙○○任之。

三、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原告甲○○成年之日止，按

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原告丙○○有關未成年子女甲○○扶

養費新臺幣1萬8581元。前開給付每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

12期視為亦已到期。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臺幣98萬4806元，及自民國112年6

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

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

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

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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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

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

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再法院就前條第1項

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

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6

項、第42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

主張略以：「一、確認原告甲○○與被告間親子關係存在。

二、酌定原告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丙○○任

之。三、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98萬4793元、四、未成年子

女未來扶養費每月1萬8581元（詳見本院卷第13~14頁），嗣

於113年1月9日追加被告應認領原告甲○○為被告之女（見

本院卷第275~276頁），又於本院114年3月25日第七次言詞

辯論當庭變更如主文所示(本院卷第410頁筆錄)，經核上開

各該等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即基於兩造之親子關係），

揆諸上開說明，於法均無不合，應予准許，並合併審理及裁

判，又原告擴張、減縮扶養費金額，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均合先

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丙○○與訴外人李智維於95年12月3日結婚，於

婚姻關係存續中，丙○○與被告發生性行為，而於000年0月

0日生下原告甲○○，李智維於111年11月10日偕同甲○○前

往臺中榮民總醫院進行親子血緣鑑定，鑑定結果顯示可以排

除訴外人李智維與甲○○之親子關係，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於112年4月24日以112年度親字第14號民事判決確認甲○

○非原告丙○○自訴外人李智維受胎所生之婚生女，被告為

甲○○生父，卻否認與甲○○間有親子關係存在，爰訴請被

告認領甲○○。因甲○○從出生起即由丙○○照顧，且被告

無意願行使親權，考量幼子從母、最小變動原則，請酌定未

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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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既係甲○○生父，自應給付扶養費，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發布之臺灣地區臺中市110年度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即2萬

4775元，作為本件扶養費數額之計算基準，並參以被告財產

高於原告丙○○，甲○○由丙○○實際照顧等因素，認應由

被告負擔甲○○扶養費用四分之三，被告每月應負擔之扶養

費為1萬8581元(計算式：2萬4775元×3/4＝1萬8581元)，被

告未曾給付扶養費，故應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給

付丙○○自甲○○000年0月出生起至112年5月止，共計53個

月，由丙○○代墊之扶養費用98萬4806元(計算式：1萬8581

元×53個月＝98萬4806元)。並聲明：先位聲明如主文所示。

備位聲明除確認原告甲○○與被告間親子關係存在外，餘如

主文二、三、四所示。

二、被告則以：否認與原告丙○○生下甲○○，無意願行使甲○

○親權，若須給付扶養費，同意以每月2萬4775元為基準，

與丙○○平均分擔，願給付每月扶養費1萬2000元，代墊扶

養費以53個月計算63萬6000元(計算式：1萬2000×53個月＝6

3萬6000)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請求認領原告甲○○部分：

　㈠按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者，非婚生子女或其生

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得向生父提起認領之訴，民法第1067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親子血緣鑑定之勘驗方法，對親子關

係之判定有其科學之依據及可信度，自屬當事人重要且正當

之證據方法。然為此親子血緣鑑定必須被當事人本身參與始

可，如需當事人之血液等，亦即勘驗之標的物存在於當事人

本身，而當事人拒絕提出時，雖法院不得強令為之，惟依家

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67條準用同法第343條、

第345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以裁定命當事人提出該應受勘驗

之標的物，當事人若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之命者，法院得審

酌情形認他造當事人關於該勘驗標的物之主張或依該勘驗標

的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即法院得依此對該阻撓勘驗之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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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課以訴訟上之不利益（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66號、

102年度台上字第1517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原告丙○○主張其於與訴外人李智維婚姻存續期間，自被告

受胎育有原告甲○○，已由法院判決認定甲○○與訴外人李

智維並無親子關係存在，業據其提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

年度親字第14號民事判決(第31~33頁)、原告丙○○與被告

對話紀錄及視訊截圖(第183~~193頁、第215~265頁、第199

頁)、甲○○與被告相處照片(第195~197頁)為證。被告雖辯

稱上開判決存有重大瑕疵云云，惟被告就上開判決所提起之

第三人撤銷之訴，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家撤字第1

號駁回其訴(第135~139頁)，另觀諸被告與原告丙○○間以

文字簡訊之對話紀錄，被告回應：「(你老婆知道多少？孩

子的事知道嗎？)都知道了」、「(孩子的事也知道？)

嗯」、「我想如果妳不要孩子我把她帶回來」、「妳想要孩

子讓我帶回來嗎」、「這是我唯一能夠對孩子負責的方式了

啊」「我老婆要求我不可以再跟妳有任何聯繫，其它才有得

談、如果因為孩子的牽絆則把孩子接回來」等語，顯然未否

認原告甲○○係丙○○自被告受胎所生，被告雖辯稱上開截

圖係原告所捏造云云，惟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以上開對話

前後文觀之，應係被告本人為之，被告上開所辯，洵無足

採。

　㈢本院認原告丙○○已釋明有事實足以懷疑未成年子女甲○○

與被告間之血緣關係存在，本院於113年1月10日裁定命原告

丙○○應攜同未成年子女甲○○與被告於113年4月15日以前

之門診時間內，前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接受被告與甲

○○間之親子血緣ＤＮＡ檢驗鑑定(第279頁)，上揭裁定於1

13年1月19日合法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第289頁可參，

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進行親子血緣鑑定，本院綜合審酌前開

被告與原告甲○○有親子關係高度概然性之事證，認原告丙

○○主張其自被告受胎產下甲○○，未成年子女甲○○為被

告之子女等情為真實。則原告丙○○依民法第1067條第1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規定，對請求被告應認領原告甲○○為其子女，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關於原告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

民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

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

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

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為前條裁判

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

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

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

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

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

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

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

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

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

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

之，民法第1055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

文。

　㈡原告丙○○與被告無婚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甲○

○，而原告二人請求被告認領原告甲○○，既經本院認為有

理由，且於本件審理終結前，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甲○○權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則原

告請求本院酌定，自無不合。

　㈢原告丙○○主張其自未成年子女甲○○出生後迄今，均由其

獨自承擔撫育照護之責，且原告甲○○受照顧情形並無不

當，被告未為爭執。經本院職權函請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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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下稱迎曦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稱龍眼林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

女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歸屬，進行訪視調查，就

原告丙○○及未成年子女部分，訪視結果略以：「依原告丙

○○所述資訊，原告丙○○有行使未成年子女甲○○親權之

意願，亦應有能力照顧未成年子女，且目前未成年子女實際

上由原告丙○○及其現任配偶照顧，觀察未成年子女甲○○

受照顧狀況未有明顯不妥之處，因此本會評估原告丙○○應

適宜擔任親權人一職，惟本會僅訪視一造，致使本會無法具

體評估，故建請鈞院自為裁定」等語。就被告部分，因「被

告告知其與案母無任何關係，甚非案主之親生父親，故無任

何法定親屬義務，並拒絕訪視」等語，故無從進行訪視，有

龍眼林基金會112年10月26日財龍監字第112100096號函檢附

之訪視報告(第163~172頁)、迎曦基金會112年9月1日財曦滿

字第000000000號訪視退件調查退件說明表(第103~105頁)可

稽。

　㈣本院依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參酌前開調查及訪視報告，認

依原告丙○○親職能力、親職時間、照護環境等方面具有照

護未成年子女之條件，且本身有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

願，評估原告丙○○應適任親權人。又考量被告未配合訪

視，並拒絕承認未成年子女甲○○為其親生子女，被告訴訟

代理人當庭表明對原告單獨行使親權沒有意見(第409頁筆

錄)，難認被告有行使親權之意願及事實上照顧未成年子女

之能力。衡以未成年子女長期主要由原告丙○○照顧，未成

年子女已習慣與原告丙○○共同生活，原告丙○○對於未成

年子女之了解與需求自較被告熟稔，是參酌未成年子女過去

及目前受照顧情況，本院認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

使及負擔，由原告丙○○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

佳利益。

三、關於未成年子女甲○○未來扶養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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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規定，民

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負有保

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

謂保護與教養，應包括事實之養育行為及扶養費用之負擔，

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

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

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亦

即父母不論是否為親權人之一方，均無得免除其對於未成年

子女之扶養義務。復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

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

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

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

　1.原告丙○○、被告分別為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甲○○之母與

父，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認定

由原告丙○○單獨任之，已如前述。而原告丙○○及被告既

分別為未成年子女之母與父，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解釋，對

於子女即有含括扶養在內之保護及教養義務，兩造仍應按其

經濟能力，分擔扶養義務。是以原告丙○○請求未任親權者

之被告應給付原告丙○○關於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甲○○之扶

養費，自屬有據。

　2.就扶養費數額部分，兩造均同意以每月2萬4775元為基準(本

院卷第409頁筆錄)，僅原告認為被告應負擔四分之三，被告

僅願意負擔二分之一，而有爭執。查原告丙○○名下有不動

產2筆、汽車1輛、投資5筆，財產總額234萬6391元(第339~3

41頁)，112年度報稅之所得總額為3萬9625元(第343~346

頁)；被告名下有不動產6筆、汽車1輛、投資12筆，財產總1

261萬4079元(第349~355頁)，112年度所得總額為358萬8584

元(第357~360頁)，有前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可佐，丙○○與被告所得差距甚大，且丙○○為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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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要照顧者，付出心力，是本院認為原告丙○○與被告依

1比3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適當，而未成年子

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為2萬4775元，已如前述，被告應負擔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每月為1萬8581元（計算式：2萬4775

元×3/4＝1萬8581元）。

　3.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

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

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

是認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故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甲○○成年之日止，按月於

每月10日前，給付原告丙○○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

萬8581元，為有理由。又為恐日後被告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

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

同法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併諭知如判決確定後，被告遲誤

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以確保未

成年子女即時受扶養之權利。

四、關於原告丙○○請求被告返還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㈠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

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

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故

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且父母

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倘父母均未

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

經濟能力、身分及子女之需要，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

分給付。準此，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

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未成年子女若

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

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

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對於原告主張被告自原告甲○○出生後至112年5月止均

未給付扶養費及照顧甲○○，代墊期間為53個月並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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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依照前開計算標準每月為1萬8581元，原告請求98萬4806

元即屬有據(計算式：1萬8581元×53個月＝98萬4806元)。兩

造不爭執被告於112年6月6日收受起訴狀繕本(第53頁)，原

告請求被告自112年6月7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97條、第104

條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

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蕭一弘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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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親字第39號
原      告  甲○○




兼法定代理人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余岳勳律師
被      告  丁○○  




訴訟代理人  賴皆穎律師
當事人間確認親子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認領原告甲○○為其子女。
二、被告與原告丙○○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原告丙○○任之。
三、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原告甲○○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原告丙○○有關未成年子女甲○○扶養費新臺幣1萬8581元。前開給付每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視為亦已到期。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臺幣98萬4806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再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6項、第42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主張略以：「一、確認原告甲○○與被告間親子關係存在。二、酌定原告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丙○○任之。三、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98萬4793元、四、未成年子女未來扶養費每月1萬8581元（詳見本院卷第13~14頁），嗣於113年1月9日追加被告應認領原告甲○○為被告之女（見本院卷第275~276頁），又於本院114年3月25日第七次言詞辯論當庭變更如主文所示(本院卷第410頁筆錄)，經核上開各該等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即基於兩造之親子關係），揆諸上開說明，於法均無不合，應予准許，並合併審理及裁判，又原告擴張、減縮扶養費金額，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均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丙○○與訴外人李智維於95年12月3日結婚，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丙○○與被告發生性行為，而於000年0月0日生下原告甲○○，李智維於111年11月10日偕同甲○○前往臺中榮民總醫院進行親子血緣鑑定，鑑定結果顯示可以排除訴外人李智維與甲○○之親子關係，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112年4月24日以112年度親字第14號民事判決確認甲○○非原告丙○○自訴外人李智維受胎所生之婚生女，被告為甲○○生父，卻否認與甲○○間有親子關係存在，爰訴請被告認領甲○○。因甲○○從出生起即由丙○○照顧，且被告無意願行使親權，考量幼子從母、最小變動原則，請酌定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丙○○負擔。被告既係甲○○生父，自應給付扶養費，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臺灣地區臺中市110年度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即2萬4775元，作為本件扶養費數額之計算基準，並參以被告財產高於原告丙○○，甲○○由丙○○實際照顧等因素，認應由被告負擔甲○○扶養費用四分之三，被告每月應負擔之扶養費為1萬8581元(計算式：2萬4775元×3/4＝1萬8581元)，被告未曾給付扶養費，故應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給付丙○○自甲○○000年0月出生起至112年5月止，共計53個月，由丙○○代墊之扶養費用98萬4806元(計算式：1萬8581元×53個月＝98萬4806元)。並聲明：先位聲明如主文所示。備位聲明除確認原告甲○○與被告間親子關係存在外，餘如主文二、三、四所示。
二、被告則以：否認與原告丙○○生下甲○○，無意願行使甲○○親權，若須給付扶養費，同意以每月2萬4775元為基準，與丙○○平均分擔，願給付每月扶養費1萬2000元，代墊扶養費以53個月計算63萬6000元(計算式：1萬2000×53個月＝63萬6000)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請求認領原告甲○○部分：
　㈠按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者，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得向生父提起認領之訴，民法第10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親子血緣鑑定之勘驗方法，對親子關係之判定有其科學之依據及可信度，自屬當事人重要且正當之證據方法。然為此親子血緣鑑定必須被當事人本身參與始可，如需當事人之血液等，亦即勘驗之標的物存在於當事人本身，而當事人拒絕提出時，雖法院不得強令為之，惟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67條準用同法第343條、第345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以裁定命當事人提出該應受勘驗之標的物，當事人若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當事人關於該勘驗標的物之主張或依該勘驗標的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即法院得依此對該阻撓勘驗之當事人課以訴訟上之不利益（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6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517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原告丙○○主張其於與訴外人李智維婚姻存續期間，自被告受胎育有原告甲○○，已由法院判決認定甲○○與訴外人李智維並無親子關係存在，業據其提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親字第14號民事判決(第31~33頁)、原告丙○○與被告對話紀錄及視訊截圖(第183~~193頁、第215~265頁、第199頁)、甲○○與被告相處照片(第195~197頁)為證。被告雖辯稱上開判決存有重大瑕疵云云，惟被告就上開判決所提起之第三人撤銷之訴，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家撤字第1號駁回其訴(第135~139頁)，另觀諸被告與原告丙○○間以文字簡訊之對話紀錄，被告回應：「(你老婆知道多少？孩子的事知道嗎？)都知道了」、「(孩子的事也知道？)嗯」、「我想如果妳不要孩子我把她帶回來」、「妳想要孩子讓我帶回來嗎」、「這是我唯一能夠對孩子負責的方式了啊」「我老婆要求我不可以再跟妳有任何聯繫，其它才有得談、如果因為孩子的牽絆則把孩子接回來」等語，顯然未否認原告甲○○係丙○○自被告受胎所生，被告雖辯稱上開截圖係原告所捏造云云，惟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以上開對話前後文觀之，應係被告本人為之，被告上開所辯，洵無足採。
　㈢本院認原告丙○○已釋明有事實足以懷疑未成年子女甲○○與被告間之血緣關係存在，本院於113年1月10日裁定命原告丙○○應攜同未成年子女甲○○與被告於113年4月15日以前之門診時間內，前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接受被告與甲○○間之親子血緣ＤＮＡ檢驗鑑定(第279頁)，上揭裁定於113年1月19日合法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第289頁可參，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進行親子血緣鑑定，本院綜合審酌前開被告與原告甲○○有親子關係高度概然性之事證，認原告丙○○主張其自被告受胎產下甲○○，未成年子女甲○○為被告之子女等情為真實。則原告丙○○依民法第1067條第1項規定，對請求被告應認領原告甲○○為其子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關於原告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㈡原告丙○○與被告無婚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甲○○，而原告二人請求被告認領原告甲○○，既經本院認為有理由，且於本件審理終結前，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則原告請求本院酌定，自無不合。
　㈢原告丙○○主張其自未成年子女甲○○出生後迄今，均由其獨自承擔撫育照護之責，且原告甲○○受照顧情形並無不當，被告未為爭執。經本院職權函請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下稱迎曦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稱龍眼林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歸屬，進行訪視調查，就原告丙○○及未成年子女部分，訪視結果略以：「依原告丙○○所述資訊，原告丙○○有行使未成年子女甲○○親權之意願，亦應有能力照顧未成年子女，且目前未成年子女實際上由原告丙○○及其現任配偶照顧，觀察未成年子女甲○○受照顧狀況未有明顯不妥之處，因此本會評估原告丙○○應適宜擔任親權人一職，惟本會僅訪視一造，致使本會無法具體評估，故建請鈞院自為裁定」等語。就被告部分，因「被告告知其與案母無任何關係，甚非案主之親生父親，故無任何法定親屬義務，並拒絕訪視」等語，故無從進行訪視，有龍眼林基金會112年10月26日財龍監字第112100096號函檢附之訪視報告(第163~172頁)、迎曦基金會112年9月1日財曦滿字第000000000號訪視退件調查退件說明表(第103~105頁)可稽。
　㈣本院依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參酌前開調查及訪視報告，認依原告丙○○親職能力、親職時間、照護環境等方面具有照護未成年子女之條件，且本身有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評估原告丙○○應適任親權人。又考量被告未配合訪視，並拒絕承認未成年子女甲○○為其親生子女，被告訴訟代理人當庭表明對原告單獨行使親權沒有意見(第409頁筆錄)，難認被告有行使親權之意願及事實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能力。衡以未成年子女長期主要由原告丙○○照顧，未成年子女已習慣與原告丙○○共同生活，原告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了解與需求自較被告熟稔，是參酌未成年子女過去及目前受照顧情況，本院認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丙○○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三、關於未成年子女甲○○未來扶養費部分：
　㈠按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規定，民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負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保護與教養，應包括事實之養育行為及扶養費用之負擔，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亦即父母不論是否為親權人之一方，均無得免除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復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
　1.原告丙○○、被告分別為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甲○○之母與父，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認定由原告丙○○單獨任之，已如前述。而原告丙○○及被告既分別為未成年子女之母與父，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解釋，對於子女即有含括扶養在內之保護及教養義務，兩造仍應按其經濟能力，分擔扶養義務。是以原告丙○○請求未任親權者之被告應給付原告丙○○關於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甲○○之扶養費，自屬有據。
　2.就扶養費數額部分，兩造均同意以每月2萬4775元為基準(本院卷第409頁筆錄)，僅原告認為被告應負擔四分之三，被告僅願意負擔二分之一，而有爭執。查原告丙○○名下有不動產2筆、汽車1輛、投資5筆，財產總額234萬6391元(第339~341頁)，112年度報稅之所得總額為3萬9625元(第343~346頁)；被告名下有不動產6筆、汽車1輛、投資12筆，財產總1261萬4079元(第349~355頁)，112年度所得總額為358萬8584元(第357~360頁)，有前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佐，丙○○與被告所得差距甚大，且丙○○為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付出心力，是本院認為原告丙○○與被告依1比3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適當，而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為2萬4775元，已如前述，被告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每月為1萬8581元（計算式：2萬4775元×3/4＝1萬8581元）。
　3.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認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故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甲○○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原告丙○○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萬8581元，為有理由。又為恐日後被告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併諭知如判決確定後，被告遲誤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以確保未成年子女即時受扶養之權利。
四、關於原告丙○○請求被告返還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㈠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倘父母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經濟能力、身分及子女之需要，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分給付。準此，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未成年子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對於原告主張被告自原告甲○○出生後至112年5月止均未給付扶養費及照顧甲○○，代墊期間為53個月並不爭執，則依照前開計算標準每月為1萬8581元，原告請求98萬4806元即屬有據(計算式：1萬8581元×53個月＝98萬4806元)。兩造不爭執被告於112年6月6日收受起訴狀繕本(第53頁)，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6月7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97條、第104條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蕭一弘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馨方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親字第39號
原      告  甲○○


兼法定代理人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余岳勳律師
被      告  丁○○  


訴訟代理人  賴皆穎律師
當事人間確認親子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認領原告甲○○為其子女。
二、被告與原告丙○○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酌定由原告丙○○任之。
三、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原告甲○○成年之日止，按月
    於每月10日前，給付原告丙○○有關未成年子女甲○○扶養費新
    臺幣1萬8581元。前開給付每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視
    為亦已到期。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臺幣98萬4806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
    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
    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
    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
    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
    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
    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
    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再法院就前條第1項
    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6項
    、第42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主
    張略以：「一、確認原告甲○○與被告間親子關係存在。二、
    酌定原告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丙○○任之。三、
    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98萬4793元、四、未成年子女未來扶
    養費每月1萬8581元（詳見本院卷第13~14頁），嗣於113年1
    月9日追加被告應認領原告甲○○為被告之女（見本院卷第275
    ~276頁），又於本院114年3月25日第七次言詞辯論當庭變更
    如主文所示(本院卷第410頁筆錄)，經核上開各該等事件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即基於兩造之親子關係），揆諸上開說明
    ，於法均無不合，應予准許，並合併審理及裁判，又原告擴
    張、減縮扶養費金額，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均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丙○○與訴外人李智維於95年12月3日結婚，於婚
    姻關係存續中，丙○○與被告發生性行為，而於000年0月0日
    生下原告甲○○，李智維於111年11月10日偕同甲○○前往臺中
    榮民總醫院進行親子血緣鑑定，鑑定結果顯示可以排除訴外
    人李智維與甲○○之親子關係，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112
    年4月24日以112年度親字第14號民事判決確認甲○○非原告丙
    ○○自訴外人李智維受胎所生之婚生女，被告為甲○○生父，卻
    否認與甲○○間有親子關係存在，爰訴請被告認領甲○○。因甲
    ○○從出生起即由丙○○照顧，且被告無意願行使親權，考量幼
    子從母、最小變動原則，請酌定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丙○○負擔。被告既係甲○○生父，自應給付
    扶養費，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臺灣地區臺中市110年度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即2萬4775元，作為本件扶養費數額
    之計算基準，並參以被告財產高於原告丙○○，甲○○由丙○○實
    際照顧等因素，認應由被告負擔甲○○扶養費用四分之三，被
    告每月應負擔之扶養費為1萬8581元(計算式：2萬4775元×3/
    4＝1萬8581元)，被告未曾給付扶養費，故應依民法第179條
    不當得利規定，給付丙○○自甲○○000年0月出生起至112年5月
    止，共計53個月，由丙○○代墊之扶養費用98萬4806元(計算
    式：1萬8581元×53個月＝98萬4806元)。並聲明：先位聲明如
    主文所示。備位聲明除確認原告甲○○與被告間親子關係存在
    外，餘如主文二、三、四所示。
二、被告則以：否認與原告丙○○生下甲○○，無意願行使甲○○親權
    ，若須給付扶養費，同意以每月2萬4775元為基準，與丙○○
    平均分擔，願給付每月扶養費1萬2000元，代墊扶養費以53
    個月計算63萬6000元(計算式：1萬2000×53個月＝63萬6000)
    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請求認領原告甲○○部分：
　㈠按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者，非婚生子女或其生
    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得向生父提起認領之訴，民法第1067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親子血緣鑑定之勘驗方法，對親子關
    係之判定有其科學之依據及可信度，自屬當事人重要且正當
    之證據方法。然為此親子血緣鑑定必須被當事人本身參與始
    可，如需當事人之血液等，亦即勘驗之標的物存在於當事人
    本身，而當事人拒絕提出時，雖法院不得強令為之，惟依家
    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67條準用同法第343條、
    第345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以裁定命當事人提出該應受勘驗
    之標的物，當事人若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之命者，法院得審
    酌情形認他造當事人關於該勘驗標的物之主張或依該勘驗標
    的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即法院得依此對該阻撓勘驗之當事
    人課以訴訟上之不利益（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66號、
    102年度台上字第1517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原告丙○○主張其於與訴外人李智維婚姻存續期間，自被告受
    胎育有原告甲○○，已由法院判決認定甲○○與訴外人李智維並
    無親子關係存在，業據其提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親
    字第14號民事判決(第31~33頁)、原告丙○○與被告對話紀錄
    及視訊截圖(第183~~193頁、第215~265頁、第199頁)、甲○○
    與被告相處照片(第195~197頁)為證。被告雖辯稱上開判決
    存有重大瑕疵云云，惟被告就上開判決所提起之第三人撤銷
    之訴，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家撤字第1號駁回其訴
    (第135~139頁)，另觀諸被告與原告丙○○間以文字簡訊之對
    話紀錄，被告回應：「(你老婆知道多少？孩子的事知道嗎
    ？)都知道了」、「(孩子的事也知道？)嗯」、「我想如果
    妳不要孩子我把她帶回來」、「妳想要孩子讓我帶回來嗎」
    、「這是我唯一能夠對孩子負責的方式了啊」「我老婆要求
    我不可以再跟妳有任何聯繫，其它才有得談、如果因為孩子
    的牽絆則把孩子接回來」等語，顯然未否認原告甲○○係丙○○
    自被告受胎所生，被告雖辯稱上開截圖係原告所捏造云云，
    惟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以上開對話前後文觀之，應係被告
    本人為之，被告上開所辯，洵無足採。
　㈢本院認原告丙○○已釋明有事實足以懷疑未成年子女甲○○與被
    告間之血緣關係存在，本院於113年1月10日裁定命原告丙○○
    應攜同未成年子女甲○○與被告於113年4月15日以前之門診時
    間內，前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接受被告與甲○○間之親
    子血緣ＤＮＡ檢驗鑑定(第279頁)，上揭裁定於113年1月19日合
    法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第289頁可參，被告無正當理
    由拒絕進行親子血緣鑑定，本院綜合審酌前開被告與原告甲
    ○○有親子關係高度概然性之事證，認原告丙○○主張其自被告
    受胎產下甲○○，未成年子女甲○○為被告之子女等情為真實。
    則原告丙○○依民法第1067條第1項規定，對請求被告應認領
    原告甲○○為其子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
    一項所示。
二、關於原告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
    民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
    ；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
    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
    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
    、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
    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
    、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
    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
    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
    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
    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
    、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
    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
    法第1055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㈡原告丙○○與被告無婚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甲○○，
    而原告二人請求被告認領原告甲○○，既經本院認為有理由，
    且於本件審理終結前，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未能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則原告請求本
    院酌定，自無不合。
　㈢原告丙○○主張其自未成年子女甲○○出生後迄今，均由其獨自
    承擔撫育照護之責，且原告甲○○受照顧情形並無不當，被告
    未為爭執。經本院職權函請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下稱
    迎曦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下稱龍眼林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就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歸屬，進行訪視調查，就原告丙○○
    及未成年子女部分，訪視結果略以：「依原告丙○○所述資訊
    ，原告丙○○有行使未成年子女甲○○親權之意願，亦應有能力
    照顧未成年子女，且目前未成年子女實際上由原告丙○○及其
    現任配偶照顧，觀察未成年子女甲○○受照顧狀況未有明顯不
    妥之處，因此本會評估原告丙○○應適宜擔任親權人一職，惟
    本會僅訪視一造，致使本會無法具體評估，故建請鈞院自為
    裁定」等語。就被告部分，因「被告告知其與案母無任何關
    係，甚非案主之親生父親，故無任何法定親屬義務，並拒絕
    訪視」等語，故無從進行訪視，有龍眼林基金會112年10月2
    6日財龍監字第112100096號函檢附之訪視報告(第163~172頁
    )、迎曦基金會112年9月1日財曦滿字第000000000號訪視退
    件調查退件說明表(第103~105頁)可稽。
　㈣本院依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參酌前開調查及訪視報告，認
    依原告丙○○親職能力、親職時間、照護環境等方面具有照護
    未成年子女之條件，且本身有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
    評估原告丙○○應適任親權人。又考量被告未配合訪視，並拒
    絕承認未成年子女甲○○為其親生子女，被告訴訟代理人當庭
    表明對原告單獨行使親權沒有意見(第409頁筆錄)，難認被
    告有行使親權之意願及事實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能力。衡以
    未成年子女長期主要由原告丙○○照顧，未成年子女已習慣與
    原告丙○○共同生活，原告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了解與需求
    自較被告熟稔，是參酌未成年子女過去及目前受照顧情況，
    本院認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丙○○
    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三、關於未成年子女甲○○未來扶養費部分：
　㈠按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規定，民
    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負有保
    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
    謂保護與教養，應包括事實之養育行為及扶養費用之負擔，
    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
    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
    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亦
    即父母不論是否為親權人之一方，均無得免除其對於未成年
    子女之扶養義務。復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
    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
    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
    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
　1.原告丙○○、被告分別為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甲○○之母與父，關
    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認定由原告
    丙○○單獨任之，已如前述。而原告丙○○及被告既分別為未成
    年子女之母與父，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解釋，對於子女即有
    含括扶養在內之保護及教養義務，兩造仍應按其經濟能力，
    分擔扶養義務。是以原告丙○○請求未任親權者之被告應給付
    原告丙○○關於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甲○○之扶養費，自屬有據。
　2.就扶養費數額部分，兩造均同意以每月2萬4775元為基準(本
    院卷第409頁筆錄)，僅原告認為被告應負擔四分之三，被告
    僅願意負擔二分之一，而有爭執。查原告丙○○名下有不動產
    2筆、汽車1輛、投資5筆，財產總額234萬6391元(第339~341
    頁)，112年度報稅之所得總額為3萬9625元(第343~346頁)；
    被告名下有不動產6筆、汽車1輛、投資12筆，財產總1261萬
    4079元(第349~355頁)，112年度所得總額為358萬8584元(第
    357~360頁)，有前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佐
    ，丙○○與被告所得差距甚大，且丙○○為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
    者，付出心力，是本院認為原告丙○○與被告依1比3之比例分
    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適當，而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
    扶養費為2萬4775元，已如前述，被告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
    扶養費用每月為1萬8581元（計算式：2萬4775元×3/4＝1萬85
    81元）。
　3.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
    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
    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
    是認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故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甲○○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
    月10日前，給付原告丙○○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萬858
    1元，為有理由。又為恐日後被告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
    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
    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併諭知如判決確定後，被告遲誤1期
    履行，當期以後之12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以確保未成年
    子女即時受扶養之權利。
四、關於原告丙○○請求被告返還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㈠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
    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
    ，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故未
    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且父母對
    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倘父母均未盡
    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經
    濟能力、身分及子女之需要，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分
    給付。準此，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
    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未成年子女若由
    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
    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
    9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對於原告主張被告自原告甲○○出生後至112年5月止均未
    給付扶養費及照顧甲○○，代墊期間為53個月並不爭執，則依
    照前開計算標準每月為1萬8581元，原告請求98萬4806元即
    屬有據(計算式：1萬8581元×53個月＝98萬4806元)。兩造不
    爭執被告於112年6月6日收受起訴狀繕本(第53頁)，原告請
    求被告自112年6月7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97條、第104
    條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
    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蕭一弘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馨方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親字第39號
原      告  甲○○


兼法定代理人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余岳勳律師
被      告  丁○○  


訴訟代理人  賴皆穎律師
當事人間確認親子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認領原告甲○○為其子女。
二、被告與原告丙○○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原告丙○○任之。
三、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原告甲○○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原告丙○○有關未成年子女甲○○扶養費新臺幣1萬8581元。前開給付每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視為亦已到期。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臺幣98萬4806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再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6項、第42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主張略以：「一、確認原告甲○○與被告間親子關係存在。二、酌定原告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丙○○任之。三、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98萬4793元、四、未成年子女未來扶養費每月1萬8581元（詳見本院卷第13~14頁），嗣於113年1月9日追加被告應認領原告甲○○為被告之女（見本院卷第275~276頁），又於本院114年3月25日第七次言詞辯論當庭變更如主文所示(本院卷第410頁筆錄)，經核上開各該等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即基於兩造之親子關係），揆諸上開說明，於法均無不合，應予准許，並合併審理及裁判，又原告擴張、減縮扶養費金額，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均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丙○○與訴外人李智維於95年12月3日結婚，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丙○○與被告發生性行為，而於000年0月0日生下原告甲○○，李智維於111年11月10日偕同甲○○前往臺中榮民總醫院進行親子血緣鑑定，鑑定結果顯示可以排除訴外人李智維與甲○○之親子關係，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112年4月24日以112年度親字第14號民事判決確認甲○○非原告丙○○自訴外人李智維受胎所生之婚生女，被告為甲○○生父，卻否認與甲○○間有親子關係存在，爰訴請被告認領甲○○。因甲○○從出生起即由丙○○照顧，且被告無意願行使親權，考量幼子從母、最小變動原則，請酌定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丙○○負擔。被告既係甲○○生父，自應給付扶養費，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臺灣地區臺中市110年度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即2萬4775元，作為本件扶養費數額之計算基準，並參以被告財產高於原告丙○○，甲○○由丙○○實際照顧等因素，認應由被告負擔甲○○扶養費用四分之三，被告每月應負擔之扶養費為1萬8581元(計算式：2萬4775元×3/4＝1萬8581元)，被告未曾給付扶養費，故應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給付丙○○自甲○○000年0月出生起至112年5月止，共計53個月，由丙○○代墊之扶養費用98萬4806元(計算式：1萬8581元×53個月＝98萬4806元)。並聲明：先位聲明如主文所示。備位聲明除確認原告甲○○與被告間親子關係存在外，餘如主文二、三、四所示。
二、被告則以：否認與原告丙○○生下甲○○，無意願行使甲○○親權，若須給付扶養費，同意以每月2萬4775元為基準，與丙○○平均分擔，願給付每月扶養費1萬2000元，代墊扶養費以53個月計算63萬6000元(計算式：1萬2000×53個月＝63萬6000)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請求認領原告甲○○部分：
　㈠按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者，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得向生父提起認領之訴，民法第10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親子血緣鑑定之勘驗方法，對親子關係之判定有其科學之依據及可信度，自屬當事人重要且正當之證據方法。然為此親子血緣鑑定必須被當事人本身參與始可，如需當事人之血液等，亦即勘驗之標的物存在於當事人本身，而當事人拒絕提出時，雖法院不得強令為之，惟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67條準用同法第343條、第345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以裁定命當事人提出該應受勘驗之標的物，當事人若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當事人關於該勘驗標的物之主張或依該勘驗標的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即法院得依此對該阻撓勘驗之當事人課以訴訟上之不利益（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6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517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原告丙○○主張其於與訴外人李智維婚姻存續期間，自被告受胎育有原告甲○○，已由法院判決認定甲○○與訴外人李智維並無親子關係存在，業據其提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親字第14號民事判決(第31~33頁)、原告丙○○與被告對話紀錄及視訊截圖(第183~~193頁、第215~265頁、第199頁)、甲○○與被告相處照片(第195~197頁)為證。被告雖辯稱上開判決存有重大瑕疵云云，惟被告就上開判決所提起之第三人撤銷之訴，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家撤字第1號駁回其訴(第135~139頁)，另觀諸被告與原告丙○○間以文字簡訊之對話紀錄，被告回應：「(你老婆知道多少？孩子的事知道嗎？)都知道了」、「(孩子的事也知道？)嗯」、「我想如果妳不要孩子我把她帶回來」、「妳想要孩子讓我帶回來嗎」、「這是我唯一能夠對孩子負責的方式了啊」「我老婆要求我不可以再跟妳有任何聯繫，其它才有得談、如果因為孩子的牽絆則把孩子接回來」等語，顯然未否認原告甲○○係丙○○自被告受胎所生，被告雖辯稱上開截圖係原告所捏造云云，惟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以上開對話前後文觀之，應係被告本人為之，被告上開所辯，洵無足採。
　㈢本院認原告丙○○已釋明有事實足以懷疑未成年子女甲○○與被告間之血緣關係存在，本院於113年1月10日裁定命原告丙○○應攜同未成年子女甲○○與被告於113年4月15日以前之門診時間內，前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接受被告與甲○○間之親子血緣ＤＮＡ檢驗鑑定(第279頁)，上揭裁定於113年1月19日合法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第289頁可參，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進行親子血緣鑑定，本院綜合審酌前開被告與原告甲○○有親子關係高度概然性之事證，認原告丙○○主張其自被告受胎產下甲○○，未成年子女甲○○為被告之子女等情為真實。則原告丙○○依民法第1067條第1項規定，對請求被告應認領原告甲○○為其子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關於原告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㈠按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㈡原告丙○○與被告無婚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甲○○，而原告二人請求被告認領原告甲○○，既經本院認為有理由，且於本件審理終結前，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能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則原告請求本院酌定，自無不合。
　㈢原告丙○○主張其自未成年子女甲○○出生後迄今，均由其獨自承擔撫育照護之責，且原告甲○○受照顧情形並無不當，被告未為爭執。經本院職權函請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下稱迎曦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稱龍眼林基金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歸屬，進行訪視調查，就原告丙○○及未成年子女部分，訪視結果略以：「依原告丙○○所述資訊，原告丙○○有行使未成年子女甲○○親權之意願，亦應有能力照顧未成年子女，且目前未成年子女實際上由原告丙○○及其現任配偶照顧，觀察未成年子女甲○○受照顧狀況未有明顯不妥之處，因此本會評估原告丙○○應適宜擔任親權人一職，惟本會僅訪視一造，致使本會無法具體評估，故建請鈞院自為裁定」等語。就被告部分，因「被告告知其與案母無任何關係，甚非案主之親生父親，故無任何法定親屬義務，並拒絕訪視」等語，故無從進行訪視，有龍眼林基金會112年10月26日財龍監字第112100096號函檢附之訪視報告(第163~172頁)、迎曦基金會112年9月1日財曦滿字第000000000號訪視退件調查退件說明表(第103~105頁)可稽。
　㈣本院依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參酌前開調查及訪視報告，認依原告丙○○親職能力、親職時間、照護環境等方面具有照護未成年子女之條件，且本身有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評估原告丙○○應適任親權人。又考量被告未配合訪視，並拒絕承認未成年子女甲○○為其親生子女，被告訴訟代理人當庭表明對原告單獨行使親權沒有意見(第409頁筆錄)，難認被告有行使親權之意願及事實上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能力。衡以未成年子女長期主要由原告丙○○照顧，未成年子女已習慣與原告丙○○共同生活，原告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了解與需求自較被告熟稔，是參酌未成年子女過去及目前受照顧情況，本院認未成年子女甲○○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丙○○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三、關於未成年子女甲○○未來扶養費部分：
　㈠按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規定，民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負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保護與教養，應包括事實之養育行為及扶養費用之負擔，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亦即父母不論是否為親權人之一方，均無得免除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復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
　1.原告丙○○、被告分別為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甲○○之母與父，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認定由原告丙○○單獨任之，已如前述。而原告丙○○及被告既分別為未成年子女之母與父，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解釋，對於子女即有含括扶養在內之保護及教養義務，兩造仍應按其經濟能力，分擔扶養義務。是以原告丙○○請求未任親權者之被告應給付原告丙○○關於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甲○○之扶養費，自屬有據。
　2.就扶養費數額部分，兩造均同意以每月2萬4775元為基準(本院卷第409頁筆錄)，僅原告認為被告應負擔四分之三，被告僅願意負擔二分之一，而有爭執。查原告丙○○名下有不動產2筆、汽車1輛、投資5筆，財產總額234萬6391元(第339~341頁)，112年度報稅之所得總額為3萬9625元(第343~346頁)；被告名下有不動產6筆、汽車1輛、投資12筆，財產總1261萬4079元(第349~355頁)，112年度所得總額為358萬8584元(第357~360頁)，有前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佐，丙○○與被告所得差距甚大，且丙○○為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付出心力，是本院認為原告丙○○與被告依1比3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適當，而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為2萬4775元，已如前述，被告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每月為1萬8581元（計算式：2萬4775元×3/4＝1萬8581元）。
　3.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則，本件亦無特別情事足資證明有命扶養義務人一次給付之必要，是認本件扶養費應以按期給付為宜，故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甲○○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原告丙○○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萬8581元，為有理由。又為恐日後被告有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3項之規定，併諭知如判決確定後，被告遲誤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2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以確保未成年子女即時受扶養之權利。
四、關於原告丙○○請求被告返還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㈠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倘父母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經濟能力、身分及子女之需要，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分給付。準此，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未成年子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對於原告主張被告自原告甲○○出生後至112年5月止均未給付扶養費及照顧甲○○，代墊期間為53個月並不爭執，則依照前開計算標準每月為1萬8581元，原告請求98萬4806元即屬有據(計算式：1萬8581元×53個月＝98萬4806元)。兩造不爭執被告於112年6月6日收受起訴狀繕本(第53頁)，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6月7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97條、第104條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蕭一弘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馨方 


